
 

 1 

证券代码：000880     证券简称：潍柴重机     公告编号：2016-004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持续性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释义： 

潍柴重机、公司、本公司：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潍柴进出口：山东潍柴进出口有限公司 

潍柴控股：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潍柴中机：潍柴（潍坊）中型柴油机有限公司 

重庆潍柴：重庆潍柴发动机有限公司 

西港新能源：潍柴西港新能源动力有限公司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公司现时经营情况，公司六届三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及附属公

司与相关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现将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测情况

公告如下： 

单位：元 

关联 

交易 

种类 

交易主体 关联方 内容 

2016年预计 

发生额 

（元） 

2015年 

发生额 

（元） 

占同类 

业务比例 

（%） 

销售 

货物 

潍柴重机及

附属公司 
潍柴进出口 

柴油发动机及

其配套产品 
320,000,000.00 200,728,188.19 8.24 

小计 320,000,000.00 200,728,188.19 8.24 

采购 

货物 

潍柴重机及

附属公司 

潍柴进出口 
零部件及 

原材料 
6,000,000.00  3,440,335.25  0.17  

潍柴中机 柴油发动机 150,000,000.00 61,081,908.54  3.04  

西港新能源 
柴油机及其相

关产品 
60,000,000.00 18,841,968.33  0.94  

小计 216,000,000.00 83,364,212.12 4.15  

采购 

其他 

潍柴重机及

附属公司 

潍柴控股 动能 85,000,000.00 60,444,334.39 3.01 

潍柴控股 综合服务 15,000,000.00 9,698,264.27 0.48 

潍柴重机 重庆潍柴 动能 6,500,000.00 4,733,359.06 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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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潍柴 综合服务 5,000,000.00 3,932,667.98 0.20 

小计 111,500,000.00 78,808,625.70 3.93 

二、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潍柴重机及附属公司向潍柴进出口销售柴油发动机及其配套产品的关

联交易 

潍柴控股持有潍柴进出口100%的股权，同时潍柴控股也是本公司的第一大股

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第一节10.1.3条的规定，潍柴

进出口与本公司及附属公司构成关联关系，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双方的生产经营发展需要，潍柴重机及附属公司向潍柴进出口销售柴油

发动机及其配套产品，预计2016年关联交易上限为人民币320,000,000元。 

（二）潍柴重机及附属公司向潍柴进出口采购零部件及原材料的关联交易 

潍柴控股持有潍柴进出口100%的股权，同时潍柴控股也是本公司的第一大股

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第一节10.1.3条的规定，潍柴

进出口与本公司及附属公司构成关联关系，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双方的生产经营发展需要，潍柴重机及附属公司向潍柴进出口采购零部

件及原材料，预计2016年关联交易上限为人民币6,000,000元。 

（三）潍柴重机及附属公司向潍柴中机采购柴油发动机的关联交易 

潍柴控股持有潍柴中机100%的股权，同时潍柴控股也是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第一节10.1.3条的规定，潍柴中机

与本公司及附属公司构成关联关系，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双方的生产经营发展需要，潍柴重机及附属公司向潍柴中机采购柴油发

动机，预计2016年关联交易上限为人民币150,000,000元。 

（四）潍柴重机及附属公司向西港新能源采购柴油机及其相关产品的关联交

易 

本公司董事马玉先先生历任西港新能源董事长职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第一节10.1.6条的规定，西港新能源与本公司及附属公司

构成关联关系，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潍柴重机及附属公司与西港新能源签订的关联交易协议，潍柴重机及附

属公司向西港新能源采购柴油机及其相关产品，有效期至2015年12月31日。 

根据实际生产经营发展需要，潍柴重机及附属公司与西港新能源于 2016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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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9 日签订《销售及购买框架第一补充协议》，潍柴重机及附属公司继续向西港

新能源采购柴油机及其相关产品。在本补充协议约定的有效期限内，预计 2016

年关联交易上限为人民币 60,000,000 元。 

（五）潍柴重机及附属公司向潍柴控股采购动能的关联交易 

潍柴控股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

章第一节 10.1.3条的规定，潍柴控股与本公司及附属公司构成关联关系，本次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双方的生产经营发展需要，潍柴重机及附属公司向潍柴控股采购动能，

预计2016年关联交易上限为人民币85,000,000元。 

（六）潍柴重机及附属公司向潍柴控股采购综合服务的关联交易 

潍柴控股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

章第一节 10.1.3条的规定，潍柴控股与本公司及附属公司构成关联关系，本次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双方的生产经营发展需要，潍柴重机及附属公司向潍柴控股采购综合服

务，预计2016年关联交易上限为人民币15,000,000元。 

（七）潍柴重机向重庆潍柴采购动能的关联交易 

潍柴控股持有重庆潍柴100%的股权，同时潍柴控股也是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第一节10.1.3条的规定，重庆潍柴

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双方的生产经营发展需要，潍柴重机向重庆潍柴采购动能，预计2016年

关联交易上限为人民币6,500,000元。 

（八）潍柴重机向重庆潍柴采购综合服务的关联交易 

潍柴控股持有重庆潍柴100%的股权，同时潍柴控股也是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第一节10.1.3条的规定，重庆潍柴

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双方的生产经营发展需要，潍柴重机向重庆潍柴采购综合服务，预计2016

年关联交易上限为人民币5,000,000元。 

三、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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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注册地 主营业务 

与本公司

关系 

法定代

表人 
备注 

1 

潍柴控股

集团有限

公司 

120000 

潍坊市奎

文区民生

东街26号 

省政府授权范围内的

国有资产经营；对外投

资；企业经济担保；投

资咨询；房地产开发经

营；企业管理咨询服

务；规划组织、协调管

理集团所属企业的生

产经营活动。 

本公司控

股股东 
谭旭光 

潍柴控股

持有本公

司股份

84,465,5

00股，占

本公司股

份总额的

30.59% 

2 

重庆潍柴

发动机有

限公司 

12000 

重庆市江

津区德感

街道办事

处前进街

1幢1号 

制造、销售：柴油机：

（船用、汽车用）、柴

油发电机组、柴油机

配、附件、自行车零配

件、电冰箱零件、铸锻

件；本企业自产柴油

机、发电机及配件的出

口业务；本企业生产、

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

机械制备、仪器仪表、

零配件的进口业务；金

属加工。 

同一母 

公司 
徐  宏 

由潍柴控

股持有其

100%的 

股权 

3 

潍柴（潍

坊）中型

柴油机有

限公司 

8255.8 

山东省潍

坊高新区

潍安路

169号 

开发、生产、销售中型

柴油机及其零部件并

提供售后服务。 

同一母 

公司 
张  泉 

由潍柴控

股持有其

100%的 

股权 

4 

山东潍柴

进出口有

限公司 

2000 

潍坊市高

新开发区

福寿东街

197号甲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

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

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及技术除外（不另附进

出口商品目录）；经营

进料加工和“三来一

补”业务；经营转口贸

易和对销贸易。 

同一母 

公司 
郎  华 

由潍柴控

股持有其

100%的 

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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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潍柴西港

新能源动

力有限 

公司 

美元

887.98  

潍坊市高

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

福寿东街

197号甲 

主要从事机动车、发电

和船舶用的气体发动

机、气体发动机用调压

器及其他内燃机（和相

关零部件及套件）以及

相关产品的研究、开

发、生产和销售；气体

发动机改装；与合营产

品的有关配套服务；商

务咨询及服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有效期以许

可证为准） 

潍柴控股

之联营公

司 

邵思东 

由潍柴控

股持有其

40%的 

股权  

（二）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 

以上关联方在与本公司及相关附属公司长期的业务协作配套关系中，具有较

强的履约能力，基本上不会形成本公司的坏账损失。 

四、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各项交易均按照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平公

允的原则进行，不会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采购、销售货物按照市场价格执行。 

五、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需要，

预计在今后的生产经营中，日常关联交易还会持续。定价原则为市场价格，具备

公允性；没有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交易的决策严格按照公司的相关制

度进行，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造成不利影响。 

公司相对于关联方在业务、人员、财务、资产、机构等方面独立，关联交易

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 

六、审议程序及独立董事意见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提交公司六届三次董事会会议审议。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关联董事在相关议案表决时回避表决。董事会决议

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及批准。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提交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认真审阅后发表独立意见： 

1．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六届三次董事会会议审议。 

2．上述关联交易均系正常生产经营所需，交易定价均按照市场价格定价，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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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条款公平合理，且符合股东整体利益，没有

发现有损害本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行为和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3．董事会对上述关联交易按法律程序进行审议，涉及须由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事项时关联董事均予以回避表决，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且符合《公司章程》

的规定。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六届三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3．相关协议。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